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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记者从全市城市更新工
作推进会上获悉，6月1日起，我市将施
行《武汉市城市更新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条例》是我市关于城市更新的专
门立法，确立了“体检先行”原则，并提出
既有建筑改造中“不低于现状条件的标
准”、社会资本可参与城市更新等内容。

实施城市更新，“体检先行”

《条例》确立了“体检先行”原则，系
统构建了“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
实施方案”三级规划实施体系。在编制片
区策划方案时，涉及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调整的，与片区策划方案同步报批，以简
化合并重复环节，提升审批效率。

土地用途规划改变的可变更或重签合同

《条例》针对存量更新中土地政策适
配不足的问题，作出了专门规定。

《条例》规定，对涉及土地用途、容积
率等规划条件改变的，可签订合同变更
协议或重新签订合同，并调整土地价款；
对符合产业发展导向的项目，可设定不
超过五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土地可按
原用途和权利类型继续使用。

此外，《条例》规定建立建筑用途转
换与土地兼容使用的正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进一步增强空间使用的灵活性与适
应性。

既有建筑改造“不低于现状条件的标准”

针对既有建筑改造中普遍存在的适
用标准不匹配问题，《条例》授权各部门
以“不低于现状条件的标准”为底线，研
究制定消防、间距、绿化等领域标准规
范，建立了专家论证与行政认定相结合
的弹性审查路径，规定可组织专家对确
实无法满足现行标准的项目进行技术论
证，论证意见可作为施工图审查的依据。

社会资本可参与城市更新

《条例》明确，社会资本可通过作为
统筹主体或实施主体参与城市更新，为
社会资本参与提供了多元路径与制度
保障。

为破解分散权利主体难以形成统一
更新意愿、影响片区整体功能提升的困
境，《条例》规定允许通过市场化方式归
集分散的物业权益。

此外，《条例》还规定可以提取住房
公积金或者利用公积金贷款用于危旧房
改造，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享受行政事业
性收费减免和税收优惠。 记者冷靖华

“体检先行”，社会资本可参与

武汉为城市更新
专门立法

闲置商办楼可改租赁住房
“工业上楼”获差异化支持

政策措施提出，支持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
为租赁住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市
场主体按照规定，将符合条件的已建成闲置低
效的商业办公用房、旅馆存量房屋改建用于租
赁住房。

此外，为促进产业提档升级，政策措施鼓
励各区在“工业上楼”项目的认定标准、分割转
让比例等方面制定差异化政策，并落实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减免，工业上楼项目由区级认定
并实施相关审批。

公共空间可引入长期运营
桥下空间纳入规范管理

政策措施提出，探索公共空间配套服务设
施的长期经营与功能复合使用。对公园、公交
场站、青少年体育设施等公共空间的配套服务
设施，可通过公开竞争方式确定具备专业能力
和资质的市场主体实施一体化更新改造和长
期运营。符合条件的可采取特许经营等模式，
运营期限原则上不超过40年，以保障市场主体
合理收益，提升公共空间活力。

让城市“剩余空间”变为“金角银边”，桥下
空间也将迎来“新生”。政策措施提出科学规
划、集约利用桥下空间，建立正面清单和负面
清单，合理配置各类设施，实现功能互补与协
同。符合正面清单的桥下空间利用项目，可通
过工商登记纳入规范管理。

建立功能转换“正负面清单”
破解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为加快审批流程，政策措施提出，建立存

量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使用的正负面清单。
对鼓励转换列入正面清单的功能类型，可简化
审批事项；凡未列入负面清单的建筑用途，允
许依程序申请转换。

经各区研究纳入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范围
的项目，按照部、省、市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
题处置工作政策，从是否符合规划要求以及房
屋安全、消防技术标准等方面组织开展认定，
完善相关手续，按规定处置落实后，办理不动
产登记。

保障房配建方式弹性调整
探索“统贷统还”实现长周期平衡

为优化资源配置，政策措施优化调整保障
性租赁住房配建方式。新供应的住宅用地项
目所需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建规模由土地储备
主体通过异地配建或购买其他存量商品房统
筹解决。实行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建弹性管理，
对资金平衡缺口大、片区保租房需求小的重点
项目，经主管部门同意，可在土地出让条件中
减少或取消配建要求。

政策措施还提出促进城市更新项目实现
长周期自平衡。依托优质企业信用优势，撬动
银行信贷资源，以“统贷统还”模式集中推进一
批城市更新项目。鼓励各区以同一主体聚合
同类型项目或区域内项目资源，进行统一策
划、统一融资、统一实施。

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第
二批政策措施突出问题导向和精准施策，既回
应了市场主体的迫切诉求，又为各区因地制宜
探索差异化路径预留了空间。下一步，武汉将
持续完善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箱，推动城市结构
优化、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不断增强市民群
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记者商佩

非居住存量房屋可改租赁住房 公共空间运营期限最长40年

武汉出台第二批支持城市更新政策措施
4月23日，记者从全市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上获悉，为持续做好“五改四好”城市更新

改革创新和政策支持保障工作，武汉出台《关于支持城市更新的若干政策措施（第二批）》

（以下简称政策措施），在盘活存量、复合利用、审批提速等方面推出新举措。

江夏印巷桥下“边角”变身“城市客厅”。 记者商佩 摄


